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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关注

菏菏泽泽银银座座璀璀璨璨77周周年年 尽尽享享精精彩彩时时
9月23日,菏泽银座商城迎来了

她七周年生日。菏泽银座商城员工上
下欢聚一堂，用歌声与欢笑庆祝这个
让人铭记的日子，上午9时许，菏泽银
座商城总经理和顾客共同切开生日
蛋糕，感谢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帮
助。

据了解，2006年9月23日，菏泽银座
商城以错位经营、差异化竞争的方式
切入菏泽商业市场。进入菏泽市以来，
菏泽银座商城始终坚持“履信尚义、兴
商润民”的鲁商使命、“真诚奉献，奉献
真诚”的经营理念，积极开拓市场，以文
兴商，使“银座”品牌深入人心，赢得了
广大顾客的信赖，同时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开业7年来，累计上交税金1
亿余元。

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菏泽银
座商城始终不忘“践行社会责任，创
造社会价值”的经营理念。为2000多
人提供了就业岗位，间接提供就业机
会约4000多个，并多次为助学和救灾
捐资总计30余万元，为繁荣菏泽经
济，促进零售业发展,维护群众利益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且得到当地政
府及群众的高度认可。先后获得了

“山东省财贸系统道德建设先进单
位”、“山东省消防平安创建先进单
位”、“菏泽市食品安全诚信单位”，

“节能降耗先进单位”，“山东省第八

届、第九届消费者满意单位”，“菏泽
市第三届、第四届消费者满意单位”，

“菏泽市先进纳税企业”，“市级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网民信赖单位”、

“十佳企业”等诸多荣誉，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在今后中的发展中，菏泽银座将
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加强软
件设施建设，引进适合当地消费水平
的品牌、服务项目等，开展多种形式的
服务品牌创建活动，增强核心竞争力；
以营造温馨、雅致、舒适的购物环境为
目标，不断加强自身硬件设施建设和
改造，为菏泽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付景梅)

杨玉花 曹县东关北古
都商城东7号,房产证（产权
证号:4080015511）丢失，声
明挂失。

遗失声明
友情提示：本广告审查仅属于

广告法要求范围内审查，应征者应
该谨慎选择，发生经济往来和其它
纠纷，本报不承担相关责任。

征征 婚婚 【幸福签手】
女28岁，温柔甜美夫富商，因意

外离异，原本幸福的家至今无孩，现
诚寻有缘男士圆我梦想，有缘我能给
你想要的一切，盼来电18370025622。

【本人征婚】
男50岁，丧偶，退伍军人，身体健康。自

营经商收入丰，首次征婚，坚信人间还有真
爱，寻端庄大方女士共同携手余晖，看到信
息感觉合适就来个电话吧13760361552亲谈

三三岁岁娃娃田田地地玩玩耍耍遭遭收收割割机机辗辗轧轧
粗心司机事发后，仍不知道已闯祸

本报郓城9月23日讯(记者 周千
清 通讯员 王荣花 佀同方) 9月
19日13时许，郓城县郭屯镇村民王力
(化名)被民警抓获。他没有想到自己
帮人粉碎田里秸秆，竟然发生命案，而
丧生在车下的三岁男孩再也不会回
来。时下正是玉米收割季节，民警提醒
注意安全生产，防止悲剧再次发生。

9月17日17时24分，郓城县郭屯镇
一名村民报警称：怀疑王力在自己村
子村南农田里为别人粉碎玉米杆时，
用拖拉机拉着的秸秆粉碎机，将在地
理玩耍的一个孩子绞住致死。民警接
警后迅速赶往现场，调查取证，此时王
力已逃离现场。

报警人所称的王力现年50岁，趁
着秋收之际，他承接别人粉碎秸秆的
农活挣钱。9月17日下午，他驾驶东方
红拖拉机拉着秸秆粉碎机，在本村一
村民玉米地里打玉米秸杆，一切相安
无事。

5时左右，玉米秸头刚打头一遍，
王力忽然觉得车子猛一沉。他停下车，

下去查看，发现车后地面上趴着一名
已死亡的男孩。这时，王力并没有联想
到此事与自己有关联。

据办案民警介绍，当时王力还喊
了其他村民过来查看，想知道趴在地
上的孩子是怎么回事。因这个孩子已
经面目全非，并没有人认得，王力没有
放在心上，就上车继续干活。

“咱家阳阳哪？”大约5分钟之后，
王力听到一名村民向邻地干活的老伴
喊话，才紧张起来。王力称，喊话的人
他认识，也知道她找的阳阳是她家3岁
孙子。王力说自己脑中一片空白，就开
车跑了。

9月19日13时许，民警将王力抓
获。目前，犯罪嫌疑人王力因涉嫌过失
致人死亡罪，已被郓城公安机关依法
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眼下正是收秋之际，收割机、粉碎
机开到田里，民警提醒村民，带孩子到
田里，一定看好小孩，同时开车作业的
司机也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粗心大意
酿下大祸。

男男子子打打工工受受伤伤被被截截肢肢
补偿协议明显不公，提起上诉获赔24万余元

本报定陶9月23日讯
(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冯子智) 定陶县的赵某在
打木渣时不慎被传送带搅
伤致残，住院期间，赵某签
订协议书一份，雇主王某一
次性补偿赵某10万元。后赵
某以所签补偿协议明显不
公平为由，提起诉讼，最终
获得赔偿24万余元。

赵某与他人一起在王
某木材厂打渣散活，负责往
传送带上放树枝，以加工的
数量及重量计算加工费。
2011年7月31日，赵某放树
枝时，不慎被传送带搅伤，
随即被送往医院治疗，入院
当日医院给原告行右上臂
截肢手术。赵某于2011年9
月23日治愈出院，住院54
天，住院医疗费21214 . 78
元，王某已支付15000元。

住院期间，赵某签订协
议书一份，约定鉴于赵某右
手缺失，严重影响生活，王

某一次性补偿原告继续治
疗费、伤残补助费、精神损
失费、交通费等一切经济损
失共计10万元。后经司法鉴
定，赵某在肘关节以上缺失
属于三级伤残，受援人以所
签补偿协议明显不公平为
由，提起诉讼。

2013年1月10日，定陶
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撤销
原被告签订的补偿协议书，
王某作为雇主应承担赔偿
责任，赵某受伤害自身存在
重大过失，应承担40℅的责
任，撤销协议后，王某依法定
项 目 、标 准 赔 偿 原 告
248032 .06元，减去已赔偿的
115000远，王某赔偿原告赵
某各项损失133032.06元。

王某不服，向菏泽市中
院提起上诉，赵某于2013年5
月6日，向市法律援助中心提
出法律援助申请，经审查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安排市法
援中心律师马敏办理此案。

法律援助人员接受此
案后，在法庭上，法律援助
人员出示了原告家属在住
院期间急需用钱时被告与
签定10万元的协议，该协议
非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且
显失公平。本案一审是2012
年进行的两次庭审，一审法
院适用赔偿标准是2011年
度统计标准，符合法律规定
的赔偿标准，即按照“一审
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
计年度”的要求的代理意
见。

赵某最初起诉时请求
确认合同无效，后将诉讼请
求变更为撤销原被告双方
签定的协议，并同时请求赔
偿因此事故造成的各项损
失，并将本案案由变为健康
权纠纷。法庭采纳了律师的
代理意见，2013年8月12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依法维
护了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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